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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遙控無人機禁止或限制飛航區域 

提報作業說明 

一、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協助本府所屬機關及學

校（以下簡稱各機關）辦理本市遙控無人機禁止或限制飛航區

域之提報作業，特訂定本說明。 

二、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13第2項：「前項範圍外距地表高度

不逾四百呎之區域，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公益及安全之

需要，公告遙控無人機活動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

辦理。 

三、 目的：為落實本市遙控無人機「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方

針，以協助本府所屬機關及學校評估遙控無人機禁止或限制飛

航區域，審慎考量管制區域之適當性，期以公共安全為前提，

共同推動無人機產業發展。 

四、 提報說明： 

（一） 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13第1項規定，民航局公告之航空站或

飛行場四周一定距離範圍內禁止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倘

地點位於該範圍內者，則免予提報，以免重複公告。 

（二） 遙控無人機管制方式除禁止方式以外，亦有以時間（例如：

學校機關僅針對上班、上課日；風景區僅針對假日人潮多

時，禁止使用）、區域（例如：廣場、公園、綠地等空曠場

域，應予開放）、無人機種類（例如：禁止高風險之2公斤

以上機種）等條件限制之管理方式，應考量適當性並敘明

原因。 

（三） 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14及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第28條等相

關規定，業定有遙控無人機應與建築物保持30公尺距離及

防止碰撞之基本規範，各機關如欲提報範圍較大者（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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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括都市計畫區），應考量適當性並敘明原因。 

（四） 各機關所轄建築物或設施等具有同質性者（例如：學校、

漁港等），除有特殊考量者，建議應有一致性標準，避免民

眾疑慮。 

（五） 各機關提報案件由本局彙整，如認有疑義之案件，得請提

報單位說明，或邀集外部專家學者及地方團體共同研商。 

（六） 提報範例：詳附件一。 

五、 各機關應依「禁止或限制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區域提報表」格

式填寫（如附件二），除載明管制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

項，並應說明管制之原因，檢具相關資料函送本局彙辦，俾憑

提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局）建置遙控無人機圖資系

統。 

六、 為配合民航局遙控無人機圖資系統更新期程,各機關應定期檢

討管制區域，如有新增、修訂或刪除者，應提報本局彙辦，俾

憑辦理公告及圖資更新作業。 

七、 本說明奉核可後實施，如有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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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提報範例1 

管制區域 ○○漁港 說明 

管理（提報）機關 台南市政府○○局（處）  

管理機關聯絡方式 承辦窗口： 

電子郵件： 

電話： 

 

管制原因 維護港區人員、設施、船舶航行安全。 須符合公益及

安全之需要。 

管制範圍座標 順序連接下列各點所含之區域： 

座標：(A)-(B)-(C)-(D) 

經緯度格式採

度分秒制，範

圍為多邊形。 

管制條件 1.提報範圍區域內禁止遙控無人機活

動。 

2.申請本區域內從事活動者，經台南

市政府同意後，始得為之。 

公告活動之區

域、時間及其

他管理事項 

提報範例2 

管制區域 ○○分洪抽水站 說明 

管理（提報）機

關 

台南市政府○○局（處）  

管理機關聯絡方式 承辦窗口： 

電子郵件： 

電話： 

 

管制原因 基於抽水站頂有通訊設備及機組吊修操

作維護需求，為免影響洪防安全原則上

禁止開放飛航活動。 

須符合公益及

安全之需要。 

管制範圍座標 以下列座標點為圓心，半徑35公尺之區

域： 

(A) 230324.8,1201513.8 

經緯度格式採

度分秒制，範

圍為圓形。 

管制條件 1.提報範圍區域內禁止遙控無人機活

動。 

2.申請本區域內從事活動者，經台南市

政府同意後，始得為之。 

公告活動之區

域、時間及其

他管理事項 


